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申报表
	申报

主体
	申报单位（人）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
	

	更新计划内容
	计划批次
	     年第   批
	拆除范围用地面积
	             ㎡

	
	须落实的公共利益项目用地面积
	            ㎡
	 更新方向
	

	规划申报基本

信息
更新单元名称
          区           街道                     更新单元
更新单元用地面积
              ㎡
拟拆除范围用地面积
               ㎡
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

拟拆除建筑面积

            ㎡

片区法定图则名称
                                     片区法定图则

申报建筑面积

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含地下经营性建筑面积）：          ㎡，其中包括住宅          ㎡（含保障性住房          ㎡），商业、办公和旅馆业建筑          ㎡（含地下商业          ㎡），商务公寓           ㎡，产业生产用房        ㎡，产业研发用房         ㎡（含创新型产业用房       ㎡），产业配套用房       ㎡，公共配套设施       ㎡。 

（注：上述类型及未列举的其他各功能类型建筑以《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规定为准。）

申报人承诺：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真实的。如因虚假而引致的法律责任由申报人承担，与审批（或核准）机关无关。
申报单位（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申报时间：

	填报说明: 
法定图则已覆盖区域以法定图则为依据，法定图则未覆盖区域，以分区组团规划为依据。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申报主体应与更新计划申报主体一致，且申报主体已完成更新单元范围内的土地及建筑物信息核查工作。
申报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应遵守《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规定》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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